
如果您⽆法⽀付3⽉⾄8⽉期间的房租，房东必须给您新的15天
期限的通知。
如果您满⾜以下条件，则不会由于⽆法⽀付2020年3⽉1⽇⾄
2020年8⽉31⽇期间的房租⽽被驱逐：
1.  由于COVID-19的原因⽽⽆法⽀付房租，并且
2. 在⼗五天内签署并返回房东必须给您的名称为《与COVID-19
相关的财务困境声明》的表格。

如果您满⾜以下条件，则不会由于⽆法⽀付2020年9⽉1⽇
⾄2021年1⽉31⽇期间的房租⽽被驱逐：
1.   由于COVID-19的原因⽽⽆法⽀付房租，并且

2. 在⼗五天内签署并返回房东每次要求您填写的声明表，并
且 
3. 在2021年1⽉31⽇之前，⾄少⽀付您9⽉⾄1⽉房租总额的
25%。

** 您应在⽀票或汇款单上写明款项是⽤于⽀付当⽉房租。另
外，写⼀封信给您的房东，说明该付款的⽤途。**

我现在⽆法⽀付房租。我可能会被驱逐吗？

如果您⾃2020年3⽉1⽇以来⼀直⽆法⽀付房租，
您的房东必须提前15天通知您。此新通知必须给您15天的时间⽀付房
租，或告诉房东您由于COVID-19⽽⽆法⽀付。在发出15天期限的通
知时，您的房东必须给您⼀份名称为《声明》的表格。 
 
如果您由于COVID-19⽽⽆法⽀付房租，则必须签署该声明并将其交
给房东。您必须在15个⼯作⽇内完成此⾏动。如果您已完成此⾏
动，您的房东将⽆法由于未⽀付房租⽽⽴即驱逐您。

了解您的权利:
加利福尼亚州2020年《COVID-19
房客救济法》

我⽆法在2020年3⽉1⽇⾄2020年8⽉31⽇
期间⽀付房租。

我⽆法⽀付2020年9⽉1⽇⾄2021年1⽉31⽇期间
的房租。

WWW.LSNC.NET

请在背⾯查阅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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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仍须将房租⽀付给房东。这意味着，您的房东可以在2021年3⽉
1⽇后到⼩额钱债法庭起诉您，以追讨房租。⼩额钱债法庭可以给
您的房东⼀份“判决书”，如果法庭确认您拖⽋了房东要求的房
租。

对于我在2020年3⽉1⽇⾄2021年1⽉31⽇期间⽆法
⽀付的房租，我是否仍须⽀付给房东？

Auburn: 530-823-7560
Chico: 530-345-9491
Eureka: 707-445-0866
Redding: 530-241-3565

Sacramento: 916-551-2150
Ukiah: 707-462-1471
Vallejo: 707-643-0054
Woodland: 530-662-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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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到了驱逐通知，但房东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要驱
逐我。

新法律规定，如果通知在2020年3⽉1⽇⾄2021年1⽉31⽇期间失
效，则不得⽆故驱逐房客。这意味着，任何驱逐通知或搬离通知必
须说明房东为什么要求您搬离。如果您收到要求您搬离的通知，您
可以⽴即致电联系我们，以审查通知中提出的理由是否合法。

本⼿册旨在提供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房客享有的合法权利的准确概述信息。由于法律和法律程序经常变化并且会有不同的解释，因
此LSNC⽆法确保本⼿册中提供的信息是最新的，并且对于使⽤这些信息产⽣的后果不承担责任。这不是法律建议。在未就您在特
定情况下享有的权利咨询律师或适当的机构之前，请勿依赖这些信息。以上信息是发布⽇期（即2020年9⽉14⽇）的最新版本。

还有其他联邦、州和地⽅法律也可能会保护您。

请致电联系我们以获取免费法律咨询。我们可以帮助您找出适⽤
于您的法律。

当您的房东每次要求时，您仍应签署声明。只要您已在⼗五天内签
署并返回该声明，您的房东就不能由于您未⽀付房租⽽起诉驱逐
您。

如果我甚⾄⽆法⽀付9⽉⾄1⽉期间的25%房租，
我该怎么办？

如果您想了解关于这些保护措施的更多信息，请
扫描此⼆维码


